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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食糖、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实施细则 

商务部公告 2019 年第 42 号 

 

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令 2003 年第 4 号），商务部制定了《2020 年食

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和《2020 年羊毛、毛条

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现予以公告。 

 

附件：1.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 

      2.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商务部 

                        201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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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 

 

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令 2003 年第 4 号），商务部制定了 2020 年食糖

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现公告如下: 

  一、关税配额总量和种类 

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 194.5 万吨，其中 70%

为国营贸易配额。 

企业可自主选择申请：（1）国营贸易关税配额；（2）

非国营贸易关税配额；（3）国营贸易关税配额和非国营贸

易关税配额。其中，分配给企业的国营贸易关税配额，须通

过国营贸易企业代理进口，国营贸易企业在当年 8 月 15 日

前未签订进口合同的，获得配额的企业可以自行进口或委托

其他企业进口。 

  二、申请条件 

有资格获得 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的企业须首先符

合以下条件：2019 年 10 月 1 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受惩黑名单；没有违反《农产

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相关规定。 

除上述条件外，申请企业还必须符合以下所列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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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 2019 年食糖关税配额且有进口实绩（接受

关税配额企业委托的代理进口不计入受委托企业的进口实

绩）的企业； 

  （二）2018 年日加工原糖 600 吨以上（含 600 吨）或

食糖年销售额 4.5 亿元以上（含 4.5 亿元）的食糖生产企业； 

  （三）以食糖为原料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三、分配原则 

（一）如本《细则》所公布的进口关税配额总量能够满

足符合条件企业的申请总量，按企业申请数量分配。 

（二）如本《细则》所公布的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不能满

足符合条件企业的申请总量，则有进口实绩的企业分得的配

额量不少于其在上一年度所获得的配额量内的进口量。如有

剩余配额，在考虑生产加工能力及销售额的基础上，分配给

上一年无进口实绩的企业。 

（三）如获得关税配额的企业未能完成配额内的全部进

口量，则其应受到《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中

相关罚则的处理。 

  四、申请材料 

  （一）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报告； 

  （二）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一般贸易配额的生产企业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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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文件（原糖加工企业

提供）。 

  五、申请期限 

（一）商务部委托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商

务部委托机构）接收企业申请材料。申请者于 2019 年 10

月 15日至 30日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商务部委托机构提

交申请。《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见附 1）可

从商务部网站下载。 

（二）商务部委托机构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将符合

条件的书面申请材料送达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并

将信息上传至配额许可证管理平台。逾期送达的申请材料商

务部不再受理。 

    六、公示阶段 

  （一） 为方便公众协助商务部对申请企业所提交信息

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商务部将在官方网站上对申请企业信息

进行公示（公示期和举报意见提交方式将在公示时一并规

定）。 

（二）公示期内，任何主体均可就所公示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举报。公众提交举报意见的期限届满后，商务部将委托

被举报申请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委托机构进行核查。 

（三）核查期间，被举报申请企业有权通过书面等方式，

就所举报的相关问题向委托机构提出异议。委托机构审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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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企业提出异议并完成调查核实后，向商务部和被举报申

请企业就举报意见的真实性反馈核查意见。 

七、其他规则 

（一）企业对其申请表中所填内容的真实性承担主体责

任，对虚假申报或拒不履行其在申请表中所作承诺的失信

者，有关部门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惩戒措施。对伪

造有关资料骗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的企业，除依法

收缴其配额证外，两年内不再受理其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

请。 

（二）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

的企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且两年内不再

受理其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 

 

附：1. 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2. 2020 年食糖进口税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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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数量单位：吨 

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性质：  □国有    □股份制    □民营    □外商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申请关税配额名称： □ 2019 年有食糖进口实绩者 □ 2019 年无食糖进口实绩者 

申请关税配额种类、

数量及贸易方式 

□ 非国营贸易关税配额，其中 □ 国营贸易关税配额，其中 

（1）一般贸易： （1）一般贸易： 

（2）加工贸易： （2）加工贸易： 

2018 年企业产品及生

产能力 

产品名称： 

日产量： 日食糖使用量： 

年产量： 年食糖使用量： 

该产品年销售额（万元）：           

以下由有进口实绩的企业填写（不包括代理进口） 

 
2018 年 2019 年 

国营贸易 

关税配额 

非国营贸易 

关税配额 

国营贸易 

关税配额 

非国营贸易 

关税配额 申请到配额量 
    

实际进口量（核销量）     

中期调整退回量     

是否同意对外提供本企业配额申领数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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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已阅知《2020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相关内容，并郑重承诺本企

业符合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条件，提交的食糖进口关税配额各项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

效；获得食糖进口关税配额后，保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开展进口业务。如违反

本承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并接受相关惩戒。 

 

申请企业（盖章）                企业法人代表人（签字） 

附 2 

  

2020 年食糖进口税目表 

  

税则号列 货  品  名  称 

1701120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甜菜原糖 

1701130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本章子目注释二所述的甘蔗原糖 

1701140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其他甘蔗原糖 

17019100 
加有香料或着色剂的糖 

17019910 
砂糖 

17019920 
绵白糖 

17019990 
其他精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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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03 年第 4 号），商务部制定了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现公告如

下： 

一、关税配额总量 

2020 年羊毛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 28.7 万吨，毛条进口

关税配额总量为 8 万吨。 

二、分配原则 

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实行凭合同先来先领的分配方

式。当发放数量累计达到 2020 年关税配额总量，商务部停

止接受申请。 

三、申请条件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者基本条件为：

2020年1月1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未列入“信

用中国”网站受惩黑名单；没有违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管理暂行办法》和《2019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实施细则》的行为。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

请者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持有 2019 年羊毛、毛条关税配额且有进口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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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代理进口）的企业（以下称有实绩申请者）； 

（二）羊毛、毛条年加工能力 3000 吨及以上的毛纺生

产企业（以下称无实绩申请者）。 

四、申请材料 

（一）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可到商务部委

托机构领取，或从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下载； 

（二）羊毛、毛条进口合同； 

（三）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文件或备案文件，以

及竣工验收报告（无实绩申请者提供）。 

五、关税配额申领 

有实绩申请者在年度内可多次申请羊毛、毛条关税配

额，但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累计申领数量不超过 2019 年同

一贸易方式下的进口数量。进口数量按商务部委托机构收到

并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系统（以下称管理系统）核销

且经海关签章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累计数量（下同）

计算。 

六、关税配额再分配 

持有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的最终用户当年

无法将已申领到的全部配额量签订进口合同或已签订合同

无法完成，须在 9 月 15 日前将无法完成的配额量交还原发

证机构。9 月 30 日后，商务部对可供分配数量进行再分配。

已完成第五条规定数量的有实绩者和符合条件的无实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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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递交配额再分配申请，于 9 月 20 日前送达商务部委托

机构。商务部委托机构于 9 月 30 日前将企业申请材料送达

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并将信息上传至管理系统。

逾期不再受理。经商务部核准的申请企业可继续申领进口配

额。 

商务部委托机构寄送申请书面材料需注明： 

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     

项目编码 18015-001(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请材

料) 

邮编:100731 

（联系电话：010-65197866） 

七、关税配额证核发 

商务部在管理系统收到填报完整的申请后，于 5 个工作

日内将审批结果通知商务部委托机构。商务部委托机构于 5

个工作日内向最终用户发放《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过

期未出证的，管理系统将收回申请数量，并相应扣减该企业

当年可申领数量。 

八、关税配额证期限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自签发之日起 3 个月内有

效，最迟不得超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从始发港出运，需在次年到货

的，关税配额持有者需于 12 月 31 日前持装船单证及有效的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到商务部委托机构申请延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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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有效期最迟不超过 2021 年

2 月 28 日。 

九、关税配额退回与核销 

（一）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有效期内，关税配

额持有者未使用或未用完已申领的关税配额，需将关税配额

证原件交回签发该证的商务部委托机构。商务部委托机构及

时将已使用数量在管理系统中核销并退回未使用数量，同时

在相应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原件备注栏中注明并留

存备查。商务部将关税配额证所列剩余配额予以收回，计入

羊毛、毛条关税配额余量。当年无法完成的关税配额量最迟

交回日期不得超过 2020 年 9 月 15 日。未按期交回者，视同

未完成进口，等量扣减 2021 年可申领数量。 

（二）关税配额持有者在进口货物办结海关手续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海关签章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第一

联(收货人办理海关手续联)原件交签发该证的商务部委托

机构。商务部委托机构需及时在管理系统进行核销，并将原

件留存。办理延期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最迟核销期

不得超过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按期核销者，视同未完成进

口，等量扣减 2021 年可申领数量。 

十、罚则 

申请者对其提交申请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承担主体责

任，不得有任何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经核查确定申报材料

和信息不属实的，不予受理其申请。对伪造合同或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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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的，除依法收缴其配额证外，

商务部两年内不再受理其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对伪造、变

造或者买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的，将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附：1.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2.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税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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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外商投资 

企业类型：      

□生产企业      □贸易流通企业 

配额申请： 

□羊毛□毛条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2019 年有进口实绩者□2019 年无进口实绩者 

本次申请数量（吨）： 当年已申领累计数量（吨）： 

以下由生产企业填写 2019 年情况 :                                           

产
品
及
生
产
经
营 

一
般
贸
易 

产品名称： 加工原料名称： □羊毛   □毛条 

原料加工能力（吨）： 年实际处理能力（吨）： 

年实际产量（吨）： 年实际用量（吨）： 

该产品年销售额（万元）： 

加
工
贸
易 

出口产品名称： 进口原料名称： □羊毛   □毛条 

原料加工能力（吨）： 年实际进口量（吨）： 

年实际出口量（吨）： 年进口处理需求（吨）： 

以下由有进口实绩(不包括代理进口)的贸易流通企业填写 2019 年情况：□羊毛 □毛条 

进
口
情
况 

一
般
贸
易
配
额 

分配量（吨）： 加
工
贸
易 

配
额 

分配量（吨）： 

实际进口量（吨）： 实际进口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进口合同 

进口商： 进口商海关编码： 

合同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合同数量（吨）： 签约日期： 报关口岸：1.     2. 

装船期： 原产地： 贸易国（地区）： 

合同单价： 合同总值： 总值折美元： 

是否同意对外提供本企业基本信息和配额申领数量         □ 是       □ 否 

本企业已阅知《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则》相关内容，承诺：
保证符合国家规定的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保证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如获得羊毛、毛条关税配额，保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开展进口业务。有违反本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 

 

  申请企业（盖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产品及生产经营”指以羊毛、毛条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能力、产量、用
量及出口量。 

2.“实际进口量”指 2019 年关税配额分配量进口核销的累计数量（包括延期配额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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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20 年羊毛、毛条进口税目表 

序

号 

商品 

类别 

税则号列 货  品  名  称 

  

 1 

  

 羊毛 

51011100 
未梳的含脂剪羊毛 

51011900 
未梳的其他含脂羊毛 

51012100 
未梳的脱脂剪羊毛（未碳化） 

51012900 
未梳的其他脱脂羊毛（未碳化） 

51013000 
未梳碳化羊毛 

51031010 
羊毛落毛 

  

2 

  

毛条 

51051000 
粗梳羊毛 

51052100 
精梳羊毛片毛 

51052900 
羊毛条及其他精梳羊毛 

 

 


